中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民众分局概况

1、 主要职责
中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民众分局是主管民众镇城市管理方面行政处罚权的工作部门，主要职责是： 
    1.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设施；
    2.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3.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4.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5.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6.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无照流动摊贩的行政处罚权；
    7.市政府和镇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2、 机构设置
（1） 本部门无下属单位，部门预算为局本级预算。
[bookmark: _GoBack]（二）本部门内设机构、人员构成情况：根据工作实际配备人员33名，负责人1人，股长1人。公务员6人，事业编2人，雇员22人，其他人员3人，内设内勤组、正班组、违建组、驻点组等四个组别，内勤组负责日常工作、综合协调、后勤保障等工作及承办民众镇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事项；正班组负责参与城市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及承办民众镇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事项；违建组负责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工作及承办民众镇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事项；驻点组负责参与浪网市场、民众中心市场的城市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及承办民众镇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事项。
